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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特區行
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已行使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所賦予的權力，制
定《202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修訂）實施
細則》，以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修訂細則》已於3月23日刊憲
公布，並於同日生效。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
《修訂細則》的多項措施設有由司法機關把關的
機制，以確保執法人員在執行各項措施時，既能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也能同時按香港國安法第四條及第五條的要
求，充分保障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利。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特區執法機關辦理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以採取香港特區現行法律准予執法
部門在調查嚴重犯罪案件時採取的各種措施，並可以採取該
條規定的措施。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亦授權行政長官會同
香港特區國安委為採取該規定的措施制定相關實施細則。特
區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區國安委首次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於
2020年7月7日生效。

政府：奉公守法不會誤墮法網
特區政府表示，香港特區在過去多年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案件和執行《實施細則》中，汲取了實踐和執行的經驗。
根據這些經驗及相關法庭案例，由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區國
安委制定《修訂細則》，加以完善香港特區執法機構可採取
的措施以及進一步釐清相關法律程序和技術安排，以進一步
強化執法機構的執法力量，更有效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及時防範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

在目前地緣政治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
下，香港特區面對的國家安全風險可能突
如其來且無法預計。因此，特區政府必須
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毋忘香港的憲制責
任，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
執行機制，制訂全面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措
施，以及時防範和化解隨時出現的國家安
全風險。《修訂細則》是基於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所累積的寶貴經驗，由行政長
官會同香港特區國安委制定，將有助提升
香港特區在持續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修訂細則》對《實施細則》作出了完善

及修訂，特區政府已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主席及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提出，

於3月24日舉行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保安事務委員
會聯席會議，由保安局和律政司代表向委員介紹修訂禸容。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制定《修訂細則》符合基本法，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以及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修訂
細則》只是對香港特區執法機構在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案
件時的權力及可以採取的各種措施作出完善。《修訂細則》
所作的規定嚴謹，具體地規定了在甚麼情況下，相關執法機
構可行使的權力；《修訂細則》的多項措施設有由司法機關
把關的機制，以確保執法人員在執行各項措施時，既能有效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也能同時按
香港國安法第四條及第五條的要求，充分保障個人和組織的
合法權利。」
「《修訂細則》中為確保有效執行措施所需訂立的罪行，都

是參照香港法例已有、常見的同類罪行，清楚界定各項罪行元
素，及就犯罪意圖、例外情況或免責辯護等作出了明確規定，
奉公守法的人不會誤墮法網。《修訂細則》不會影響一般市民
的生活，以及機構和組織的正常運作。」發言人表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天文台昨
日表示，預計本港今年風季由 6月或之後開
始，10月前結束，全年有約4個至7個熱帶氣
旋進入本港 500公里範圍內，數目屬正常水
平。考慮到厄爾尼諾有可能於今年下半年發展
及氣候持續暖化，天文台預計本港今年全年平
均氣溫會較正常高，最高氣溫紀錄有機會位列
「首十位」。全年雨量接近正常，介乎2,100至
2,700毫米，但仍有機會受暴雨和局部地區大雨
影響，市民應為風雨季做好準備。

料最多7個熱帶氣旋
天文台台長陳栢緯昨日回顧本港2025年天氣

狀況及展望今年天氣預測。他指出，根據世界
氣象組織的評估，2025年是全球有記錄以來第
二或第三暖的一年。本港方面，2025年為有記
錄以來第六暖，其中10月異常溫暖，平均氣

溫、平均最低氣溫、熱夜及酷熱天氣日數均打
破各自的10月份紀錄。2025年12月至2026年
2月亦是有記錄以來最暖的冬季，平均氣溫達
19.3度，較正常值高2.0度。
天文台於2025年曾發出5次黑色暴雨警告，

打破自1992年暴雨警告系統開始運作以來的最
高紀錄；年內就14個熱帶氣旋發出警告信號，
是自1946年以來最多。
陳栢緯表示，天文台今年會繼續加強各項服

務，包括推出「沿岸海面高度」新網頁（試驗
版），提供全港現時14個潮汐站未來12小時的
總水位預測；「我的天文台」手機應用程式中
的「實時潮汐圖」，已加入總水位預測資訊，
方便市民計劃沿岸活動，或在有需要時提前採
取適當預防海水淹浸的措施。此外，天文台會
在熱帶氣旋警報內加入越堤浪的預報訊息，提
醒市民面向哪個方向的海岸可能受影響。

App將推熱門旅遊城市天氣
同時，繼2024年底在「我的天文台」手機應

用程式（App）推出「大灣區天氣資訊」後，
天文台今年下半年將逐步推出韓國及泰國多個
城市的定點天氣資訊試驗版。用戶即使在這些
國家旅遊，亦能透過「我的天文台」手機應用
程式掌握當地最新官方天氣資訊，為出行計劃
做好準備。
天文台還會在今年第二季於網站推出更多地

區的「香港暑熱指數」數據，以反映各區的溫
度、濕度、風速及太陽照射的綜合影響。
天文台一直透過不同社交媒體平台，分享各

類天氣資訊及科學知識。隨着人工智能發展日
趨成熟，天文台將逐漸加入相關技術輔助製作
「天氣家族」節日天氣展望等短片，使內容更
豐富和提升影片質素。

天文台料今年熱浪持續 或刷新港「十大高溫」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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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國安法修訂細則 完善執法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特區政府昨日刊憲公布香港國安法第
四十三條修訂實施細則，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在
社交平台發文時強調，這是香港特區履行憲制責任，持續完善維護國家
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重要一步，以築牢國家安全防線。有關修訂
借鑒了本地現行法例及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律，完全符合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中有關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絕不會影響一般市民
的日常生活和合法權益。
張國鈞在其社交專頁表示，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和香港國安
法的法律規定和要求，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達致持續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
他表示，香港特區參考了過去多年的實踐經驗，以及相關的法庭案

例，由行政長官會同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行使香港國安法第
四十三條授予的權力，制定《修訂細則》，進一步完善香港特區執法機
構可採取的措施，並釐清相關法律程序及技術性安排，以提升執法效
能、及時防範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
張國鈞強調，《修訂細則》借鑒了本地現行法例及其他普通法司法管

轄區的相關法律，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的規定，既能有效防範和制
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充分體現普通法重視人權和程序保障
的核心精神和原則。

鄧炳強：符合保障人權法律規定
鄧炳強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這次修訂吸取了香港特區過去多年辦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實踐和執行經驗、參考了相關法庭案例，進一
步完善了執法機構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採取的措施，並釐清
相關法律程序和技術安排，全面提升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我必須強調，這次修訂完全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中有關尊重和保
障人權的規定，更絕不會影響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合法權益。」
「我們的目標清晰，是針對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守護奉公守法
市民的安全與福祉。國安風險絕不能掉以輕心，必須與時並進，確保防
線牢固，以維護國家及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他說。

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責任編輯：李 悅A12 港聞

宏福苑大火發生後，社會各界有強烈共識要求在建築地盤實施全面禁

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強調實施地盤全面

禁煙是勞工處目前的重要工作，目標是爭取在今年上半年內，將相關的

附屬法律修改交給立法會審議。同日，勞福局及勞工處向立法會人力事

務委員會提交「推行地盤全面禁煙以提升安全的法例修訂建議」，擬將

現時因應個別地盤火警風險而禁止吸煙的安排，改為於所有地盤全面禁

煙。新建議下的違例者定額罰款為3,000元，而在個別情節嚴重的情況，

一經法院定罪，承建商可處罰款300萬元及監禁6個月，而僱員可處罰款

15萬元及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崔瀅、姬文風

地盤全禁煙爭取年中交立會
承建商負管理責任 嚴重失責最高罰300萬囚半年

●天文台預計今年仍有機會受暴雨和局部地區大
雨影響。圖為去年市民在黑雨期間狼狽走避。

資料圖片

「我們會在今個月底，即3月底，勞工處會到相關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詳細解說怎
樣落實在地盤全面禁煙。」孫玉菡昨日表示，政府目標是爭取在今年上半年

內，將相關的附屬法例的修改交給立法會審議，以便盡快落實到所有地盤，當中包括
新施工地盤及大維修地盤，實施全面禁煙。他又強調，政府將全力配合宏福苑獨立委
員會的所有工作，「要查證、查找到事件的本質，如果需要問責的，行政長官也說
了，政府一定是會按搜集到的證據問責到底，請大家放心。」

違例者定額罰3000元
根據勞福局及勞工處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法例修訂建議文件指出，局方擬將所有建
築地盤指定為法定禁煙區，違例者將依據《定額罰款（吸煙罪行）條例》（第600
章）的定額罰款機制被罰款3,000元。
勞工處並會修訂規例，說明負責管理地盤的承建商及任何直接控制地盤內任何建築
工程的承建商，須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確保沒有人在建築地盤內吸用或攜帶燃着的
指明吸煙產品，或為點燃指明吸煙產品而使用無遮蓋燈火。違反經修訂規例的承建商
一經法院定罪，最高可按現行《規例》的相關規定罰款40萬元。
文件又指出，在個別情節嚴重的情況，例如有人在高度易燃物品附近吸煙而構成嚴
重火警風險，勞工處會考慮使用條例的一般責任條款起訴涉及的東主或僱員。按現有
條例罰則，一般責任條款下一經法院定罪，承建商可處罰款300 萬元及監禁6個月，
而僱員可處罰款15萬元及監禁6個月。
勞工處表示，正全速推行修訂上述有關法例的工作，預計於2026年中將修例建議
提交立法會審議。與此同時，勞工處會與建築業界和相關持份者緊密連繫，共同落實
在建築地盤全面禁煙的執法和管理工作。勞工處亦與衞生署以及基層醫療署合作，推
動建築業從業員的無煙文化及協助有需要的人士戒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特
區政府聯同社會各界一直努力支援
宏福苑居民前行，繼早前公布了宏
福苑長遠居住安排，詳列A座至G
座的收購方案，第八座宏志閣的業
主及社會亦有聲音，希望當局考慮
將宏志閣包括在收購方案之內。 房
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媒體發
文表示，由該局統籌的跨部門「解
說專隊」，在近日的聯繫溝通中亦
聽到不少宏志閣業主表態，希望可
以加入長遠居住安排的方案。她又
引述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
接到逾半宏志閣業主主動聯繫表達
初步意願，希望政府收購他們的業
權，局方得悉後正希望盡快進一步
了解。

逾半業主同意可展開商討
有關宏志閣情況，特區政府曾表
示倘有超過一半業主希望政府收
購，便可以開始商討。何永賢指，
日前獲鄧家彪親身向局方提交有關
宏志閣業主的資料，並安排了三名
宏志閣業主與其會面，她和負責
「特設銷售計劃」的同事，亦分別
仔細聆聽幾位業主各自的想法。
何永賢強調，「解說專隊」會繼
續聯絡每一個宏福苑業主，希望可
以更詳細地知道他們的想法和各自
不同的情況，特區政府會與業主們
保持溝通，秉持「你情我願」的原
則，衡量各方面因素，深入思考，
探討情、理、法兼備的最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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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賢與宏志閣業主會面，了解他們的意
向。 何永賢Fb圖片

▲▼勞福局擬在所有地盤實施全面禁煙安排，爭取年中交立法會審議。上圖
為地盤工人休息，下圖為煙民於禁煙區抽煙。 資料圖片

●《修訂細則》昨刊憲後生
效。 張國鈞Fb圖片


